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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
民事裁定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(2026)苏10破终2号 

             

上诉人（申请人）：扬州日模邗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，

住所地江苏省扬州市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李某，该公司总经理。

被上诉人（被申请人）：扬州某乙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江

苏省扬州市邗江区蒋王街道。

法定代表人：魏某，该公司执行董事。

上诉人扬州某甲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某甲公司）因与被

上诉人扬州某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某乙公司）破产申请审

查一案，不服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（2026）苏1003

破申2号民事裁定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于2026年2月9日

受理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。

某 甲 公 司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诉 请 求 ： 1．撤销一审法院

（2026）苏 1003 破申 2 号民事裁定书；2．指令一审法院依法

受理某甲公司对某乙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事实与理由：一、一

审裁定混淆“不予受理”与“驳回申请”的法定界限，未依法说明“申

请条件缺失”，程序定性错误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

（以下简称《企业破产法》）第八条、第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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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破产申请审查的裁判规则，“不予受理”裁定的核心功能是明

确指出申请人“程序层面的申请条件缺失”，即需具体说明申请人

在主体资格、材料完整性、法院管辖权等法定程序要件上存在的

问题。但本案一审裁定完全背离该法定要求，未指出某甲公司存

在任何“申请条件缺失”情形，反而围绕“被申请人是否具备破产原

因”这一实体问题展开论述，以“无充分证据证明被申请人具备破

产原因”为由不予受理，本质是用“不予受理”的程序裁定外壳审理

并否定了实体要件，违反《企业破产法》第十二条关于两类裁定

适用范围的强制性规定。二、一审裁定认定“被申请人不构成‘不

能清偿到期债务’”系事实认定错误。1．案涉债务已届清偿期且债

权债务关系明确。某甲公司与某乙公司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建设

工程施工合同关系，某乙公司在一审审查期间已认可欠付工程款

的核心事实，仅对具体金额未作确认，该金额争议不影响债权债

务关系的成立。某甲公司于 2025 年 9 月 8 日提交《工程款支付

报审表》，明确主张剩余工程款，结合双方约定的付款周期及行

业惯例，至一审裁定作出时（2026 年 1 月 9 日），案涉债务已

到期超过 4 个月。2．某乙公司“未拒绝支付”不等于“具备清偿能

力并愿意履行”。一审法院以“微信聊天记录中无被申请人拒绝支

付的意思表示”为由，否定“不能清偿到期债务”，系对法律要件的

错误解读。某乙公司长期未履行付款义务，既未提出合理的拒付

理由，也未与某甲公司达成延期付款协议，其消极不作为本质上

属于“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到期债务”，符合《企业破产法》及相

关司法解释中“不能清偿到期债务”的认定标准。三、一审裁定未

全面核查被申请人资产状况，径直认定“无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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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务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”，系程序疏漏与事实认定偏差。1．未

依法核查某乙公司单方提交的《资产负债表》真实性，直接依据

该单方证据认定“所有者权益超 5990 万元”。2．未依法查清可售

商铺的实际变现能力及权利限制。四、一审裁定未紧扣破产清算

核心审查要件。一审裁定依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十条第一款作为

裁判依据之一，但本案核心争议系“被申请人是否具备破产原因”，

应重点适用《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及相关司法解释，第十

条第一款与本案核心事实缺乏直接关联性。五、依法认定破产申

请受理条件，方能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。根据《企业

破产法》立法宗旨，破产清算制度的核心功能之一正是通过法定

程序化解债务僵局。若债务人确已具备破产原因，依法受理破产

申请既能避免债权人权利长期落空，也能为债务人提供合法的债

务清理路径，防止债务纠纷扩大化引发更多民事冲突。

2025 年 10 月 22 日，某甲公司以某乙公司无法清偿到期债

权为由，向一审法院申请对某乙公司进行破产清算。

一审法院查明：某乙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3 日成立，该

公司开发了位于扬州市邗江区蒋某邻里汇房地产项目，项目

销售名称为美邻生活广场。一审法院审查期间，某乙公司认

可尚欠某甲公司工程款，但对具体欠款金额未作确认，且不

同意破产清算。扬州市商品房买卖网上备案系统显示美邻生

活广场可售商铺 92 套，面积 5395.87 平方米。某乙公司提

交的《资产负债表》显示公司所有者权益值为 59909932.39

元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，债权人有权提起对债务人的破产清算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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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的规定，债

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明显

缺乏清偿能力时，法院应受理债权人申请。本案中，申请人

某甲公司主张对被申请人某乙公司享有到期债权，被申请人

虽未确认具体欠款金额但对欠款事实予以认可。申请人提交

的工程款付款明细显示被申请人最后一期付款日为 2025

年 9 月 1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的《工程款支付报审表

》落款时间为 2025 年 9 月 8 日，申请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

录中并无被申请人拒绝支付剩余款项的意思表示。而且，一

审法院未发现被申请人存在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

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况。综上，无充分证据证明被申请人已

具备破产原因，故不具备受理破产申请的条件。一审法院遂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十条

第一款，第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，裁定：对申请人某甲公司

的申请，不予受理。

本院经审理查明，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无出入，本院依法予

以确认。

本院认为，首先，关于破产申请的审查方式。债权人申

请债务人破产的，人民法院对于破产申请应从实质要件和形

式要件两个方面进行审查，其中形式要件的审查即包括上诉

人提及的《企业破产法》第八条规定的内容，而实质要件的

审查则是对申请是否符合破产程序开始条件的判断，包括申

请人主体资格、债务人主体资格以及债务人是否具有破产原

因。一审法院在破产申请审查阶段，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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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条规定实质审查债务人是否具备破产原因，并据此作出不

予受理裁定，并无不当。某甲公司上诉认为一审裁定混淆“不

予受理”与“驳回申请”的法定界限，并无依据，本院不予支持。

其次，关于债务人某乙公司是否具备破产原因。《最高

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>若干问题

的规定（一）》第六条规定，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的，应

当提交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有关证据。《最高人民法

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七条规定，债

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，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下列材料：（一）

债权发生的事实与证据；（二）债权性质、数额、有无担保，

并附证据；（三）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证据。第九条

规定，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，债务人对债权人的债权提出

异议，人民法院认为异议成立的，应当告知债权人先行提起

民事诉讼。破产申请不予受理。经一审法院审查，某乙公司

对于欠付某甲公司工程款的事实予以确认，但对具体金额未作确

认，某甲公司应通过自行结算协商或者民事诉讼方式确定具体债

权金额，进而作为破产原因是否存在的审查依据。此外，经一审

审查查明，债务人某乙公司尚无在执案件，名下仍存有资产，现

有材料不足以初步证明某乙公司具备破产原因。

最后，关于破产清算程序价值。《企业破产法》旨在规

范企业破产程序，公平清理债权债务，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

的合法权益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。破产清算程序的

启动客观会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，在申请人某甲公

司具体债权金额尚未固定，且尚无证据显示某乙公司初步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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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破产原因的情形下，申请人应通过其他路径主张债权，以

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而非径行通过破产申请审查程序固定债

权、实现清偿。

综上所述，日模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；一审裁定认定事

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应予维持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

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，

裁定如下：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

审    判    长      沈佩仪

审    判    员      黄  祥

审    判    员      吕  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七日

书    记    员      朱思佳


